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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养老发〔2024〕15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

关爱服务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指导意

见》（民发〔2022〕73号）《上海市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

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民养老发〔2023〕7号），推进特殊困难老

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，结合本市工作实际情况，市民政局制定了

《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4年 9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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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行动方案

（2024—2027 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指导意

见》（民发〔2022〕73号）《上海市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

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民养老发〔2023〕7号），推进开展特殊困

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，以筑牢安全底线为基本原则，

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特殊困难老年人的良好氛围为发展方

向，切实提升居家安全关爱服务水平。至 2027年底，特殊困难老年

人数据信息持续精准完善，关爱力量队伍进一步充实壮大，智能关

爱服务进一步丰富多元，老年人居家环境安全性和适老化水平不断

改善，老年人安全防护意识持续提升，全社会关心关爱特殊困难老

年人氛围更加浓厚。

二、行动任务

围绕总体目标，重点推进关爱力量“聚爱行动”、智能预警“智

爱行动”、居家环境“筑爱行动”、宣传教育“敬爱行动”等四项

行动。

（一）推进关爱力量“聚爱行动”

1.组建“1+4+X”居家安全关爱队伍。各区民政局会同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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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指导各街镇、居（村）委组建居家安全关爱队伍，“1”即指：街

镇、居（村）委有专人负责；“4”即指：重点将“老伙伴”志愿者、

楼组长、物业人员、社区党员志愿者发展成为核心关爱力量；“X”

即指：积极吸纳老年协会、养老护理员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

怀志愿者、助残志愿服务者、社会救助工作人员、学生志愿者、为

老助餐员、送奶员、物流快递人员等多元关爱力量。各区民政局加

强力量统筹和关爱分工，确保关爱力量与老年人有序对接，避免出

现服务遗漏和服务重复的现象，最大化发挥关爱力量服务效能。至

2025年底，全市关爱力量达到 5万人；至 2027年底，全市关爱力

量达到 5.5万人。

2.建立老年人“第一关爱人”机制。老年人的子女是第一关爱

人，各区民政局要指导街镇、居（村）委，加强与老年人子女的联

系，并督促其子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、承担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保

障第一责任；对无子女且无共同居住生活人员的特殊困难老年人，

各区民政局要指导街镇、居（村）委将老年人的监护人列为第一关

爱人或依法担任监护人。

3.发展一批专业社会组织。鼓励各区民政局积极利用公益慈善、

为老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组织，结合其自身优势提供老年人居家安全

关爱服务，在关爱力量招募、资源整合、服务方案规划和服务实施等

方面充分发挥专业性作用。鼓励各区民政局通过发挥各类慈善组织

作用、募集社会资金、协调财政资金等方式，为社会组织给予资金支

持。至 2027年，全市选树一批优秀社会组织典型，加大宣传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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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智能预警“智爱行动”

1.推动智能设备广覆盖。提高智能关爱水平，通过推进应急呼

叫装置、智能水表、智能电表、智能门磁、燃气报警器、智能床垫、

家庭摄像头等设备安装，强化智能预警关爱。至 2025年底，特殊困

难老年人应急呼叫服务全覆盖。至 2027年底，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

安装智能水表“愿装尽装”，总体安装率不低于 60%。

2.完善应急处置机制。各区民政局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特

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应急处置机制。鼓励各区依托各级城运

中心应急处置机制，强化“老人安全预警工单受理—派单应对处置—

服务完结跟踪”的全流程闭环；对于依托城运中心实现闭环处置条

件尚未成熟的区，支持其自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系统，实现关爱应

急处置闭环。

（三）推进居家环境“筑爱行动”

1.推进家庭风险隐患预防化解。各区民政局指导街镇、居（村）

委加强与物业、住建、燃气、消防、电力等部门的工作联动，常态

化开展联合入户排查行动，提醒子女等亲属关注老年人居家环境风

险隐患排查，全力帮助特殊困难老年人化解房屋安全、设施安全、

用气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等风险隐患。

2.加大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力度。各区民政局指导街镇、居（村）

委面向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大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需求排摸，加大政

策宣传力度，引导和支持有需要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

改造。鼓励有条件的区、街镇通过争取财政资金或募集社会资金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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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加以支持。各区民政局

要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困难重度残疾老年人家庭纳入残联部门开展的

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。

（四）推进宣传教育“敬爱行动”

1.加强老年人防护意识提升宣传。各区民政局指导街镇、居（村）

委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多种宣传载体和形式，加强对特殊困难老年人

安全防范知识宣传，在高温、严寒、台风等特殊时点做好恶劣天气

防范宣传，常态化开展金融防诈、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、用气安全、

食品安全、紧急求助等主题宣传，提升老年人自我防护意识。

2.加强社会孝亲敬老意识提升宣传。各区民政局要联同公安、

精神文明等部门加大孝亲敬老事迹正面宣传和反面案例警示教育，提

升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意识。推动将有赡养能力而拒不赡养老年人的

违法行为纳入个人社会信用记录。组织开展关爱力量先进典型和优秀

关爱事迹宣传，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精准掌握关爱对象。各区民政局要指导和督促各街镇、

居（村）委定期开展辖区老年人排查，精准掌握高龄独居老年人、

高龄纯老家庭老年人、重度失能老年人、重残老年人、计划生育特

殊家庭老年人等重点关爱对象的情况，了解其健康安全状态、服务

需求等信息，确保特殊困难老年人数据库更新及时、准确。将重点

关爱对象扩大至 75周岁以上独居老年人，将共同生活子女为残疾人

且存在较高居家安全风险的老年人纳入数据库。依托“基层治理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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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化平台”整合归集老年人信息，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“一人一档”。

在充分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基础上，按居家安全风险程度，实现特殊

困难老年人“一人一方案”。可通过入户探访、电话视频、智能设

备预警、留意老年人出行、微信朋友圈动态、“早看窗帘晚看灯”

等多种方式，关心关注老年人居家生活情况。对居家安全风险较高

的老年人要加大安全关爱力度和频次。

（二）完善组织协调机制。各区民政局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、

政府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在关爱

队伍组建、关爱工作落实等方面充分调动多部门力量，形成关爱合

力，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。

（三）落实部门职责任务。各区民政局要会同卫健、医保、残

联等部门将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纳入计划生育特殊家

庭“暖心行动”、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关心关爱行动、关爱残疾人志

愿服务活动服务范围。对于人户分离的特殊困难老年人，各区民政

局要协调指导户籍地街镇与居住地街镇及时做好情况对接，保障老

年人居家安全关爱服务不遗漏。

（四）提升关爱服务规范。市民政局制定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

安全关爱服务工作指南和服务规范，明确工作流程、服务重点和服

务标准。加强关爱力量培训赋能，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每年组织对

关爱力量进行培训。市民政局加强工作督导，将特殊困难老年人居

家安全关爱服务工作纳入对各区民政局综合评估，确保居家安全关

爱服务落实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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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10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